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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7 第 6 課 先成為別人的好鄰人 

經文：路加福音 10：25～37 

金句：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人，像愛自己

一樣。（路加福音 10：27） 

經文研究：路加福音 10：25～37 

10：25 有一個法律教師前來試探耶穌，說：「老師，我該做甚麼才能得到永恆

的生命？」 

「法律教師」：大部分是法利賽人，他們的職務是教導及解釋舊約聖經，特別是

摩西五經。這位法律教師前來試探耶穌，顯示出他並不是真心要尋求知識，而是

希望得到把柄，好去控告耶穌。 

10：26 耶穌說：「法律書上說的是甚麼？你是怎樣解釋的呢？」 

當有人提問時，很多時候提問者自己已經有一定的見解，所以反問是一個很好的

應對方式。法律教師怎麼可能不懂上帝的法律？但是耶穌卻反問法律教師，要他

說出自己是如何解釋的。 

10：27 那人回答：「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

鄰人，像愛自己一樣。」 

這位法律教師表達了他的洞見（參申 6：5；利 19：18），耶穌自己也以大致相

同的方式來總結律法。（參太 22：37～40） 

10：28 耶穌對他說：「你答得對，照這樣做，就可以得到永恆的生命。」 

「照這樣做」：這句話可以有兩個解釋（1）全然愛上帝，這種愛完全滿足律法

的要求，而且用不著赦免；但是因為人不可能達到這種愛，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

「得生命」。 

（2）愛上帝意味著要忠誠地仰賴上帝，好得到他的赦免，並帶來生命。 

10：29 那個法律教師為要表示自己有理，就問耶穌：「誰是我的鄰人呢？」 

以色列人對於「鄰人」有著不同的概念，但全都是指以色列人。 

10：30 耶穌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途中遇到強盜。他們剝掉他

的衣服，把他打個半死，丟在那裏。 

「耶利哥」：位於耶路撒冷東面，座落於約旦河谷，地勢低窪。從耶路撒冷到耶

利哥長約 27 公里的道路，極其陡峭荒涼，是強盜出沒之所在。 

聖經用「下」描述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行程，是因為這兩地的海拔高度不同（耶

路撒冷海拔約八百公尺，耶利哥則海拔高度不到四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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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剛好有一個祭司從那條路下去；他一看見那個人就從另一邊走開。 

「祭司」：主持祭祀的人稱為祭司。祭司制度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時所設立的，

由亞倫做首任的祭司，以後則由他的後代子孫代代相襲（參出 29；民 3）。 

10：32 同樣，有一個利未人經過那裏；他上前看看那人，也從另一邊走開。 

「利未人」：指屬於有祭司職位的利未支族人，他們得以在聖殿中協助敬拜的事

務。（參民 3：1～13） 

「從另一邊走開」：可能是為了自己的安危，也可能是為了避免接觸死屍沾染不

潔，有礙執行宗教儀式。顯然他們對於持守律法上的潔淨、達到律法上的完全，

比起道德的準則和憐憫人的心腸都還要來得優先重要。 

10：33 可是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路過那人身邊，一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撒馬利亞人」：撒馬利亞位於猶太和加利利之間。公元前 721 年，撒馬利亞被

亞述攻陷，住在該城的以色列人與遷移該地的外族人通婚，他們的後代又信奉混

合的宗教，所以被流亡歸來的猶太人所輕視，棄絕。由於政治、種族、文化以及

信仰上的差異，撒馬利亞人和以色列人彼此敵視，不相往來。 

在一個反教權主義的故事裡，聽眾會預期隨祭司和利未人而來的，是以色列平民。

可是在這個故事裡，來的卻是撒馬利亞人，而且還那麼樣地仁慈，令人出乎意料

之外。 

10：34 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口，替他包紮，然後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

帶他到一家客棧，在那裏照顧他。 

油可減輕痛楚，酒有抗菌防腐的作用，兩者都是古代的醫藥用品。 

10：35 第二天，他拿兩個銀幣交給客棧的主人，說：『請你照顧他，等我回來

經過這裏，我會付清所有的費用。』」 

「兩個銀幣」：原文直譯是「兩個得拿利（denarli）」。當時有多種流通貨幣，

這裡的羅馬銀幣「得拿利」，相當於當時普通人一天的工資。 

10：36 於是耶穌問：「依你的看法，這三個人當中，哪一個是遭遇到強盜那人

的鄰人呢？」 

耶穌讓問題變成「誰用行動證明自己成為一個好鄰人呢？」 

10：37 法律教師回答：「以仁慈待他的那個人。」 耶穌說：「那麼，你去，照

樣做吧！」 

法律教師原先想要弄清楚誰配得到愛，但耶穌卻要求他不論對方的種族與背景為

何，主動去做別人的鄰人並付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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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先成為別人的好鄰人 

各位同學，平安！ 

你們有沒有幫助過別人的經驗？（青少年、高小級的部分，可請同學分享一

下他們的經驗，老師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幫助別人的經驗。）我相信大家都喜歡

幫助別人，如果曾經有過幫助別人的經驗，你就會發現幫助別人是一件很快樂的

事，不只是自己快樂，被幫助的人也會很快樂。 

擁有仁慈的心才能看到別人的需要 

一個人在生活中，有可能正因著某一件事阻礙了他，甚至像好撒馬利亞人故

事中那個受傷的人一樣遇到兇惡的事，使他受傷、受挫、受困，只能在那裡無助

地等待救援，他可能因為這樣的橫禍失去了一整天的喜樂，甚至要承受好幾個月

才能復原傷害。但若有個人能在他遭遇災禍時幫助他，即使身在困境中，他仍然

能夠慶幸還有人幫助自己。 

樂於幫助別人的人必需要有仁慈的心，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喜歡幫助別

人。許多時候若我們沒有仁慈的心，就不會去注意到身邊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我

們會忽略生活中很多人、事、物──特別是那些情況危急、需要立即接受幫助的

對象，就像今天經文的故事中，那一個已經被打個半死、倒在路中的人。然而服

事上帝的祭司與利未人經過那個人身旁時，對於他的痛苦所表現出不理不睬的態

度，正好反映出他們內心最真實的態度，他們只顧著自己的事，卻並未給予那個

受傷的人關心、幫助。 

向耶穌提出問題的這一個法律教師，他所關心注意的，是透過徹底實踐律法

來達到完全的生命，這是當時的法律教師所追求且唯一關注的事，並且認為只有

這樣子才可以被上帝稱為義人，並且在未來有永恆生命的獎賞。他們不清楚耶穌

來到世上所要做的工作，在他們看來，耶穌做了那麼多好像跟實踐律法沒什麼直

接關係的事，有些甚至像是在挑戰法律教師對於上帝律法的教導。終於有一個法

律教師受不了，以「該做甚麼才能得到永恆的生命？」（路 10：25）來試探耶穌。 

從看重的事情，突顯出內心之所在 

今天的經文故事中，耶穌向法律教師指出「你的生命到底要看重什麼事？」

真正關乎永恆生命的，是你所選擇看重的事情。你是看重討上帝喜悅？還是看重

討好別人？你是為了實踐上帝的話、卻忽略了身邊需要幫助的人？還是常常關心

身邊的人，進而完成了上帝呼召我們的心意？你是關心自己身邊的人在困難時是

否得到幫助？還是你只關心自己在困難時是否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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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師所回答的，正好點出上帝的心意──「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

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路 10：27）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只要與上帝有良好又親密的關係，更要與鄰人有好的關係。我們不只要關

注自己與上帝之間這個關乎「得救有永恆生命確據」的關係，更要將自己與上帝

這樣的關係，反映在與身邊的人也擁有良好的關係。當我們關心身邊需要的人，

像愛自己一樣的時候，正代表著我們也是愛上帝的人。我們不可能一方面愛上帝，

卻又對身邊需要幫助的人漠不關心，這樣子其實代表著我們並未依上帝的話「照

樣去做」。 

成為好鄰人 

因此，耶穌對法律教師說：「你答得對，照這樣做，就可以得到永恆的生命。」

（路 10：28）然而他卻進一步要耶穌去定義到底誰才是「鄰人」。有趣的是，耶

穌的比喻並不是要我們只去愛幫助我們的人，而是教導我們要像一個好撒馬利亞

人，先成為別人的好鄰人。當我們對需要幫助的人付出更多關心和愛，我們就成

為那些人的鄰人，那些人也成為我們的鄰人。 

下面的實驗，可以幫助我們一起來思考耶穌教導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註）： 

某神學院的一位教授，用特別的方法安排他的講道課程。他吩咐學生們以「好

心的撒馬利亞人」為證道題目，要他們一個一個從某間教室走到另一間教室去講

他們的講章。這位教授規定學生走同一條路徑，不過其中一些學生可以有十分鐘

的走路時間，另一些學生則規定較少的走路時間，因而使他們必須趕路。此外，

教授並未告訴學生，當他們在行走前往教室的途中，將遇到一位教授所事先安排、

顯然需要人幫助的流浪漢。沒想到結果令人驚愕，也帶給這群將來要成為教會領

袖的學生們極其有益的教訓。在這些學生當中，極少人停下腳步幫助那位流浪者，

尤其是那些必須趕時間的人，時間愈緊迫，願意停下腳步關心流浪者的人愈少。

當教授揭曉這項實驗時，對於這些學生帶來極大的震撼。他們為了趕時間去傳講

「好心的撒馬利亞人」的信息，卻對故事中那位受害者視若無睹。 

從這個實驗中，我們可以看見自己在生活中很有可能也常常是如此，雖然我

們聽了許多聖經故事、生活中也有接受到許多人的幫助，然而我們很可能因為只

關注自己的事情，卻忽略了身邊需要幫助的人。 

你可能認為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很親密，但是你卻鮮少問候身邊的同學、朋友

們過得好不好？有沒有遇到困難？是否需要你的幫助？他們就在你的身邊，而你

很可能就像耶穌比喻中的祭司、利未人一樣，經過他們身邊卻沒有伸出援手。 或

是像祭司、利未人心中只關心宗教教條的禮節，還是像那些被教授派去講道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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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一心只趕著要去完成任務，卻忽略你身邊需要幫助的人。 

親愛的同學，我們都需要從上帝那裡得著更多的力量。有時我們的愛很少，

因此常常只關心著自己的需要；但是當我們從上帝那裡領受更多的愛時，我們就

更能以仁慈對待身邊的人，成為別人的好鄰人、並且愛你的鄰人如同自己。 

實踐上帝的律法就是愛需要的人 

在今天的經文故事中，耶穌特別強調愛是實踐上帝的律法。實踐上帝的律法

就是把愛實踐在生活中，當我們把愛做在那需要的人──他甚至可能是你完全不

認識，但卻遇到強盜倒在路上的人──身上，我們就因著這愛的實踐而完成了上

帝的律法，這份愛就是一種永恆生命的展現。 

各位同學，或許有時候你會覺得要成為好鄰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

今天我們身處的世界裡充滿著詭詐欺騙。我們常常可以從社會新聞中，看見有些

人利用他人的仁慈心做出不好的事情，像是假裝自己受傷倒在地上，當有人看見、

下車正要去幫助時卻把車開走；也有人好心去幫助車禍的傷者，卻反而被受傷者

誣賴成肇事者，並且要他理賠。這些事情多少都會讓我們卻步，寧可保護自己而

避免掉不必要的麻煩。 

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因而失去了實踐愛的能力，反而要更有智慧、更有力

量、更有行動力地去幫助身邊需要的人，透過去愛身邊每一個鄰人，讓上帝的愛

不斷地從我們身上傳遞出去。在這當中，我們難免會受到打擊、挫折，然而就像

保羅曾說：「我們遭遇各樣的困難，卻沒有被壓碎；常有疑慮，卻未嘗絕望；有

許多仇敵，但總有朋友；常被打倒，卻沒有喪亡。」（林後 4：8～9）出於上帝

的幫助，讓我們得以顯明這份愛的能力。 

親愛的同學，若你願意常常愛鄰人，我相信你必面對：「經歷上帝豐盛的慈

愛；有從上帝而來的愛，來善待身邊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若你願意領受上帝

愛的能力，老師邀請你一起做以下的禱告：「親愛的上帝，求你帶領我與你有親

密的關係，全心、全情、全力、全意地來愛你，使我領受從你而來的愛來關心身

邊每一個鄰人，使我的生命能學習更像你。我願意更多經歷你的慈愛，並且將這

份愛毫無保留地分享給身邊的每一個鄰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註釋： 

． J GOSPEL 福音站，〈好心的撒馬利亞人〉，http://jgospel.net/daily-life/story/好

心的撒瑪利亞人.c41716.aspx（取自 2016 年 5 月 5 日）。 


